
  

 
歡迎及感謝全國人大常委會就《香港國安法》作出解釋  

釐清法律原則及完善本港法律制度  

 
全國人大常委會 30日表決通過了《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〈香港

國安法〉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的解釋》，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

對此表示歡迎和感謝，並堅定支持特區政府落實特區國安委積極

考慮就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提出修訂。  

 
《香港國安法》是根據《憲法》，由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

常委會制定的全國性法律，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《憲法》賦予的

權力去解釋《香港國安法》條文，是正當、合法且具法律約束力。  

 
是次解釋除了明確闡明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責和權力，還

確立法院在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中，如遇有涉及國家安全

和國家安全秘密問題時，應採取的工作和有關範疇，這是完善

香港法制，讓香港法治進一步獲得鞏固的必要之舉。  

 
我們重視香港社會的安全、穩定、和諧；關注國家、香港和

青年人的未來發展，因此我們堅定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

其應有的權力，就《香港國安法》第十四條及第四十七條作出具

法律約束力的解釋，以釋除國際社會的疑慮，完善《香港國安法》

及香港的法制，以確保「一國兩制」行穩致遠，社會獲得持續

發展，讓下一代能在新征程中走上一條更安全、更平順的道路。 

 
 
 
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 

 
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


